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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機械科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暨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聯合招生簡章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7 條及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7條規定辦理 

招生核准文號: 中市教高字第 1150023421 號 

簡章核准文號:中市教高字第 1150032297 號 

壹、 班級簡介 

班別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 

招生名額 
35 名(1 班) 

註：男女兼收 

因多數合作機構目前僅設男宿或無宿舍，其餘廠商實習

期間未提供住宿者，學員需自行以通勤方式處理。 

56 名(2 班) 

註：男女兼收 

因多數合作機構目前僅設男宿或無宿舍，其

餘廠商實習期間未提供住宿者，學員需自行

以通勤方式處理。 

 

修 

課 

模 

式 

一年級 星期一到星期五到學校上課(可申請住宿也可通勤) 

 

 

 

二年級 

1.星期一到星期五到學校上課(可申請住宿也可通勤)。 

2.暑假的 7 月份需參加職前訓練 72 小時(可申請住宿也

可通勤)。  

3.高一及高二暑假均有實習課程。 

1.星期一到星期四全天和星期五上午在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原中區職訓

中心)接受精密機械專業技能訓練，可申請

住宿中彰投分署。 

註：學員於訓練期間，若辦理休學或遭退訓

處分者，即喪失參訓資格，被退訓者依合

作計畫之退場機制輔導轉學。 

2.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全天到學校上課。 

3.暑假的 7 月份需參加職前訓練 72 小時(可

申請住宿也可通勤)。 

 

三年級 

1.8 月份入廠實習。 

2.星期一到星期五到合作機構實施職業技能訓練(依契

約提供住宿，依建教專法給予生活津貼、勞保、團保) 

3.每學期有 7-9 次週六返校課程。 

4.國教署發給產學攜手合作銜接科大專班之獎勵金 5000

元/月，畢業後一次發給。(中途休、轉學或放棄學籍者不

得領取)。 

本獎勵金依據「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實施要點」辦理，金

額依政府核定調整。 

1.8 月份入廠實習。 

2.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合作機構實施職業技能

訓練(依契約提供住宿，依勞基法給予薪

資、勞保、團保)。 

3.星期六全天在學校上課，共 18 次。 

4.國教署發給產學攜手合作銜接科大專班之

獎勵金 5000 元/月，畢業後一次發給。(中

途休、轉學或放棄學籍者不得領取) 。 

本獎勵金依據「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實施要

點」辦理，金額依政府核定調整。 

證照 輔導乙、丙級檢定 專案乙級檢定 

畢業學分 150 學分 150 學分 

畢業證書 臺中高工機械科畢業證書 

及合作機構技能訓練合格證書 

臺中高工機械科畢業證書 

及中彰投分署結訓證書 

 

 
畢業出路 

1.可留廠服務。 

2.可經由甄選方式進入合作之科技大學。 

(前年度為虎尾科大進修部，採 4+2+1 上課模式) 

3.可依各項升學管道報考科技大學。 

1.可留廠服務。 

2.可經由甄選方式進入合作之科技大學。 

 (前年度為勤益科大進修部，採 4+2+1 上課模

式) 

3.可依各項升學管道報考科技大學。 

合作事業單

位 

 

 

 

 

 

 

 

1.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神岡)：(有男宿) 
综合加工機-立式、臥式、龍門電腦數值控制車床、
複合式加工機。 

2. 誠岱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有男宿) 
電梯、鏈條鋼索電動吊車。 

3.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烏日)： (有男宿) 
精密鑽夾頭、CNC 綜合切削中心機刀把、PET 雙軸延
伸拉吹機。 

4. 新益機械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清水、沙鹿)： (無宿) 
自動製罐機械、食品罐頭機械、封罐機生產製造。 

1. 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 (無宿) 
综合加工機、電腦數控機械、複合式加工機。 

2. 合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屯): (有宿) 
專業鋸床設計、製造。 

3. 東正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南區): (無宿) 
空壓機設計、製造。 

4. 台灣引興股份有限公司(西屯、草屯): (同左
列、有男宿) 

5. 律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屯): (有男宿)伸縮
護罩。 

6.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西屯): (無宿) 
專業安全鉤具設計、製造。 

7. 立穩機電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南屯): (有男宿) 
專業電梯設計、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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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 

合作事業單

位 

 

 

 

5. 台灣引興股份有限公司(西屯)：(有男宿) 
工具機零組件:風琴護罩、伸縮護罩、排屑機、
精密機械鈑金。 

6.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市)：(有男宿) 
各式工作母機、精密沖床製造。 

7. 天崗精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里)：(無宿) 
製鞋機械設備製造。 

8. 吉輔企業有限公司(潭子)：(有宿) 
綜合切削中心機刀庫、附件銑削頭。 

9. 台穩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西屯)：(無宿) 
精密齒輪製造。 

10. 勝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大肚) : (無宿) 

木工機械設計、製造。 

11. 聖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大雅) : (無宿) 

CNC 工具機刀具庫 

(十一家合作機構) 

8. 百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南屯): (有男宿) 
自動化機械設計、製造，衝壓模具、零件製
造。 

9. 睦茗精密齒輪股份有限公司(潭子): (無宿) 
精密齒輪設計、製造。 

10. 台灣麗偉電腦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區): 
(無宿) 
CNC 銑床設計、製造、汽機車零件加工。 

11. 今國光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梧棲): (有宿) 
光學鏡頭設計、加工、組裝。 

12. 利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潭子): (無宿) 
減速機設計、製造。 

13. 吉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潭子): (同左列、有
宿) 
CNC 工具機刀具庫製造。 

14.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烏日): (如左列、有
男宿) 
PET 雙軸延伸拉吹機設計、製造。 

15. 羅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烏日): (無宿) 
工具機精密主軸設計、製造。 

16. 誠岱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甲):(同左列、
有男宿) 

17. 新益機械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清水、沙
鹿):(同左列、無宿) 

18. 久裕興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雅): (無宿) 
自行車及其零件設計、製造。 

19. 聖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大雅)：(無宿) 
CNC 工具機刀具庫。 

20. 宏合精研股份有限公司(大肚):(有男宿) 
鋁合金壓鑄、精密加工。 

21. 保勝光學(潭子):(無宿) 
光學鏡頭設計、加工、組裝。 

 (二十一家合作機構) 

貳、招生名額 

   一、第一階段：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招生 15 名、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招生 26 名，若錄取

名額不足時，名額併入第二階段辦理招生。 

   二、第二階段：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招生 20 名、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招生 30 名，所有學

制招生不足額時，得續辦理招生至 8月 15 日止。 

參、報名資格及條件 

   一、國民中學應、歷屆畢業生。 

   二、持 115 年國中會考成績單、國中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報名。   

肆、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 

1. 第一階段（不參採會考成績）：115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起至 5 月 25 日（星期一）止。 

2. 第二階段（參採會考成績）： 115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起至 6月 15 日（星期一）止。 

   二、報名方式：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可掃描右圖 QR code 或連結下列網址 https://cem.tcivs.tc.edu.tw，

或到本校首頁(https://www.tcivs.tc.edu.tw)右方本校招生區連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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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 

需準備以下文件或證件拍照或掃描上傳： 

(1)身分證正面、身分證反面。 

(2)書面審查及面試計分標準表(附表一)中各項目所需文件: 

A.技能學習: 就讀機械群學程之國中技藝班證明、獲建教廠商推薦證明、輔導室推薦證

明，以上三種擇最高計分。 

B.學習表現: 五學期成績單。 

C.服務表現: 服務學習證明。 

D.無記過紀錄: 無處分紀錄、銷過後無處分紀錄、銷過後無小過(含)以上紀錄，以上三

種擇最高計分。 

E.獎勵紀錄:大功記錄、小功紀錄、嘉獎紀錄。 

F.中低收入證明:低收入證明、中低收入證明，以上二種擇最高計分。 

G.學生健康狀況具結書（附表五）。 

以上所上傳之證明文件若有偽造，將取消錄取資格並追究法律責任。 

2.第二階段: 

需準備以下文件或證件拍照或掃描上傳： 

        (1)身分證正面、身分證反面。 

        (2)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偏遠地區國中畢業、原住民、中低收、建教廠商推薦等證明文件， 

           偏遠國中畢業者上傳國中學生證或畢業證書)，無特殊身分者免上傳。 

        (3)中投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確認單(請向原就讀國中申請證明單)，彰化區或中投區遺失 

           者請列印本簡章後面之附表三給原就讀國中填寫並核章。 

        (4)會考成績單。 

        (5)學生健康狀況具結書（附表五）。 

        以上所上傳之證明文件若有偽造，將取消錄取資格並追究法律責任。 

   三、備註： 

1.網路報名有困難者，可來電 04-22613158 分機 7002 洽詢，或備妥以上文件到本校建教組

尋求協助。 

2.唱名撕榜分發時，凡經本校階梯式或其他式(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事業單位推薦加

分者，限選推薦班別，高三限至推薦之合作機構實習。         

3.因現場工作安全之顧慮，患有情緒障礙、精神疾病、紅綠色盲、癲癇、法定傳染
病（開放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重症慢性疾病…等）、嚴重肢體障礙者請
勿報名，若經錄取後發現罹患上述疾病者，取消錄取資格。 

伍、面試公告及面試時間 

   一、面試名單及地點公告： 

1.第一階段：5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前，請考生自行至本校網站首頁查看面試名單

及報到地點。 

2.第二階段：6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前，請考生自行至本校網站首頁查看面試名單

及報到地點。 

   二、面試時間： 

1.第一階段：請考生持國民身分證及自備有利面試資料於 5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時 30

分前至指定地點辦理報到，上午 9時 00 分起依序參加面試。 

2.第二階段：請考生持國民身分證及自備有利面試資料於 6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8時 30

分前至指定地點辦理報到，上午 9時 00 分起依序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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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積分採計及公告 

   一、所有學制總積分包含書面審查(佔 60%)與面試(佔 40%)加總計算，總積分皆為 100 分。 

   二、第一階段積分計算請參考附表一內容，第二階段積分計算請參考附表二內容。 

   三、比序項目及順序採計原則 

1.第一階段 

(1)「總積分」低於 60 分不列入比序排序。 

(2)以「總積分」由高至低進行序位比序。 

(3)「總積分」相同時，優先序位比序為就讀國中技藝班、建教廠商推薦、學校輔導室推薦、

低收入戶、原住民。 

2.第二階段 

(1)以「總積分」由高至低進行序位比序。 

(2)「總積分」相同時，優先序位比序為合作事業單位推薦、低收入戶、原住民。 

(3)優先序位比序相同時，再依照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順序比序。 

   四、第二階段以中投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確認單或本簡章附表三國中多元學習表現積分表 2

擇 1時，分數會換算成同等分數。 

   五、總積分公告 

1.第一階段：6月 2日（星期二）上午 9時前，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總積分。 

2.第二階段：6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9時前，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總積分。 

柒、積分複查 

一、第一階段：若對成績有疑問者，請家長或考生於 6月 2日（星期二）下午 4時前，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至臺中高工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二、第二階段：若對成績有疑問者，請家長或考生於 6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4時前，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至臺中高工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捌、撕榜分發(階梯式建教合作班第 2 階段及精密機械產學訓班) 

一、依報名學生積分採計之比序項目進行分發序位排序: 

1.第一階段：6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前，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撕榜序號。 

2.第二階段：6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前，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撕榜序號。 

二、分發方式採現場唱名撕榜。 

三、現場撕榜分發: 

1.第一階段：報名學生於 6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 30 分起至 9 時 00 分止，至本校

集賢堂現場辦理報到，9 時 30 分起辦理現場唱名撕榜分發作業。 

2.第二階段：報名學生於 6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30 分起至 9 時 00 分止，至本

校集賢堂現場辦理報到，9 時 30 分起辦理現場唱名撕榜分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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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撕榜分發程序如下： 

日期：【第一階段】115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第二階段】11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項目 時間 說明 備註 

報到查驗身分 

8 時 30 分 

至 

9 時 00 分 

報名學生應親自或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至本校集
賢堂報到。 

另攜帶以下相關證明文件進行身分查驗： 

1. 學生本人：應持學生本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
身分證、健保卡、畢業證書或其他官方核發之身分
證明文件）。 

2.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應持學生及學生家長（或
監護人）本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身分證、健
保卡等官方核發可證明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與學
生關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班別分發說明 

9 時 00 分 

至 

9 時 30 分 

班別簡報及撕榜分發說明。  

唱名撕榜分發 

 9 時 30 分 

至 

撕榜分發結束 

1. 採現場唱名撕榜分發。 

2. 經現場唱名 3 次未到者視同放棄分發資格。 

 

錄取報到 撕榜後 
採學生個人撕榜分發後，立即辦理報到 

 

 

玖、報到方式及分發結果公告 

一、報到方式： 

1.第一階段：請於 6月 4日(星期四)撕榜後攜帶下列文件正本：技能學習證明、五學期成

績單、服務學習證明、無記過紀錄證明、獎勵紀錄證明、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及學生健康

狀況及實習安全具結書(附表五)至報到處立即辦理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放棄。 

2.第二階段：請於 6月 24 日(星期三)撕榜後攜帶下列文件正本：畢業證書、會考成績單、

中投區超額比序確認單(或國中多元學習積分表)、特殊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生健康狀況及實

習安全具結書(附表五)至報到處立即辦理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放棄。 

二、分發結果： 

1.第一階段：於 6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前，在本校網站首頁公告分發錄取名單。 

2.第二階段：於 6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前，在本校網站首頁公告分發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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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放棄錄取資格 

一、第一階段：已報到之學生，應於 115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

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如附表四，由學生或家長親送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放棄錄

取，逾期放棄不予受理。 

二、第二階段：已報到之學生，應於 11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

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如附表四，由學生或家長親送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放棄錄

取，逾期放棄不予受理。 

拾壹、其他重要規定 (違規解除契約條款)  

已就讀本學制之學生，最後一學年須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操作各種加工機械，學生道德品行

與人身安全息息相關，品行不佳者操作危險機台易生事故。故在學期間有違反校規累計記滿兩

支大過、或累計六支小過、或其他違反校規情節嚴重者，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召開廠校協調會

議應給予學生及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得依本簡章規定對該名學生解除訓練契約並輔

導轉學，學生及家長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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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第一階段適用) 

臺中高工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暨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 

115 學年度第一階段招生入學 (書面審查及面試)計分標準表(積分僅為排序依據) 

 

項目 計分方式 

積
分 
上
限 

審查 
得分 

書 
面 
審 
查  
60
分 

技能 
學習 

1. □就讀機械群學程之國中技藝班者(20 分) 
2. □獲合作廠商推薦者者(第一頁公告之廠商)(16 分) 
3. □國中端輔導室推薦者(12 分) 

20  

學習 
表現 

1. □語文、數學、自然、社會領域前五學期總平均成績 70(含)
以上者得(16 分) 

2. □語文、數學、自然、社會領域前五學期總平均成績 60 至

69 者得(12 分) 
3. □語文、數學、自然、社會領域前五學期總平均成績 60 以

下者得(8 分) 
(以上分數四捨五入取整數) 

16  

服務 
表現 

□任學期累積服務滿 6小時，每學期 1給分， 共______學期 4  

無記過 
紀錄 

1. □無處分紀錄者得 8分 
2. □銷過後無處分紀錄者得 6分 
3. □銷過後無小過(含)以上紀錄者得 4分 

8  

獎勵 

紀錄 

1. □大功___支，每支 2分，共______分 
2. □小功___支，每支 1分，共______分 

3. □嘉獎___支，每支 0.5 分，共______分 
8  

中、低收 

入戶證明 

1. □具低收入戶證明者(4 分) 

2. □具中低收入戶證明者(3 分) 
4  

面
試
40 
分 

 40  

總  
積  
分 

審查委員簽章： 
總
計 
分
數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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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第二階段適用) 

臺中高工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暨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 

115 學年度第二階段招生入學 (書面審查及面試)計分標準表(積分僅為排序依據) 

 
項目 

配分 

項 

目 

積 分 計 算 方 式 

備    註  計算標準 上限 

書 
面 
審 
查 
60 
分 

就近入學積分 

(2分) 

設籍在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

者或在此三區就讀國中者2分，其

餘縣市1分。 
2分  

扶助弱勢積分 

(3分) 

1.符合偏遠地區者2分 

2.符合原住民身分者2分 

3.符合原住民取得文化及語言 

  能力證明者3分 

4.符合中低收入戶者2分 

5.符合低收入戶者3分 

6.建教合作事業單位推薦者3分 

以上身分若有重複，擇優採計 

3分 

1.偏遠地區學校係報主管機關核准有

案之偏遠學校，且國中三年就讀偏

遠學校者。 

2.中低或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鄉

（鎮、市、區）公所核發之本年度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

戶口名簿影本。 

3.凡經本校建教合作事業單位推薦

者，限選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多元學習

表現積分 

(35 分) 

均衡 

學習 

任一領域符合者 4分； 

四領域皆符合者16分。 

16

分 

1.健體、藝術、綜合、科技各領域五

學期平均成績達60分(含)以上者。 

2.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 

德行 

表現 
社團(2分)、服務學習(4分)。 6分 

1.社團及服務學習由國中認證。 

2.任一學期參加一項校內社團者給1

分。 

3.任一學期累積服務滿6小時者給2

分，未滿者不予計分。 

無記

過 

紀錄 

無處分紀錄者及銷過後無懲處紀

錄者8分；銷過後無小過(含)以上

紀錄者4分。 
8分 

1.依銷過後計算。 

2.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 

獎勵 

紀錄 

大功每支3分；小功每支2分； 

嘉獎每支1分。 5分 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 

教育會考表現 

積分(20分) 

「精熟」者每科得4分； 

「基礎」者每科得2分； 

「待加強」者每科得0分。 

20

分 

本積分為「國文」、「數學」、「英

語」、「社會」、「自然」等五科之

教育會考表現加總。 

面 
試 
40 
分 

 40 
 

總

積

分 

審查委員簽章： 
總計 

分數 
(      )/100 



 

9 

附表三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機械科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暨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聯合招生 

 

國中多元學習表現積分表 

(中投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確認單或此表，2擇 1 拍照或掃描上傳即可) 
 
 

姓名：                    畢業國中：                          

項目 得分 內           容 

 

均衡學習 

 

      分 

(滿分 16 分) 

□健體     □藝術     □綜合     □科技 

(該領域前 5 學期平均成績達 60 分者請打勾) 

(任一領域符合者 4分；四領域皆符合者 16 分) 

 

德行表現 
      分 

(滿分 6分) 

社團得分：   分(滿分2分，任一學期參加一項校內社團者給1分) 

服務學習得分：   分(滿分 4分，任一學期累積服務滿 6小時

者給 2分，未滿者不予計分) 

無記過紀錄 

      分 

(滿分 8分) 

□無處分紀錄及銷過後無懲處紀錄者(符合者得 8分) 

□銷過後無小過（含）以上紀錄者(符合者得 4分) 

獎勵紀錄 
      分 

(滿分 5分) 

大功：    支   小功：    支   嘉獎：    支 

(大功每支3分；小功每支2分；嘉獎每支1分)。 

總分            分(滿分 35 分) 

 

 

就讀國中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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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機械科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暨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聯合招生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錄取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115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機械科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暨精密機械產學訓建教合作班聯合招生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學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115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 第一階段:已完成報到學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學生、家長雙方(或監護

人)親自簽章後，應於115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由學生或家長親自送至本校辦理。 

二、第二階段:已完成報到學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學生、家長雙方(或監護

人)親自簽章後，於115年6月26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由學生或家長親自送至本校辦理。 

三、 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撕下由學校存查，第二聯由學生領回。 

四、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 

 

 



 

11 

附表五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機械科建教合作班 

學生健康狀況及實習安全具結書 

本人 ＿＿＿＿＿＿ 報考貴校「115 學年度機械科建教合作班」，已充分知悉簡章第 3 頁之規定：

因現場實習涉及高速旋轉機台操作，學生之身體健康狀況與人身安全及整體實習場域安全息息相

關。 

本人在此鄭重具結：  

本人保證無下列影響實習安全之身體狀況，且內容均屬實： 

1. 情緒障礙或精神疾病：無可能影響操作專注力或判斷力之相關病史。 

2. 紅綠色盲：具備正常辨色能力，能正確識別機台安全警示燈號。 

3. 癲癇：無相關病史，且無因外傷或遺傳導致之發作紀錄。 

4. 法定傳染病：無開放性肺結核或其他惡性傳染病。 

5. 嚴重肢體障礙：肢體功能健全，能穩定操作精密機械設備。 

具結人（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充分理解： 

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1 條，建教合作機構負有注意

建教生身心健康之義務。 

 若有隱匿虛偽不實之具結內容，致使進入實習現場後發生工安事故，其責任歸屬由學生(具

結人)及家長(或監護人)承擔。 

 錄取後如經健康檢查發現確有前述疾病者，本校得依簡章規定取消錄取資格或解除訓練契

約。 

此致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具結人)簽章： ＿＿＿＿＿＿＿＿＿＿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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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附件:入學本校建教合作班，合作機構推薦單 

臺 中 高 工 建 教 生 入 學 推 薦 函 

   本公司為貴校之建教合作機構，推薦              同學參加

貴校     學年度機械科□階梯式；□其他式(精密機械產學訓班)

建教合作班招生入學；並遵循招生委員會議決議事項之規定：｢

合作事業單位得推薦合於報考資格之國中畢業生經正常程序錄取

之，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學年度事業單位技術生需求人數的總數，

獲推薦而錄取之學生只能就讀被推薦之班別，且高三期間只能在

推薦之合作機構實習」的規定，特此證明。      

推薦公司 :  

(請蓋公司及負責人章) 

 

學生姓名(簽名加蓋章) :  

學生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學生代理人(簽名加蓋章): 

報名單序號 : 

地   址 : □□□      (縣)市      鎮鄉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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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附件:入學本校建教合作班，合作機構推薦單 

臺 中 高 工 建 教 生 入 學 推 薦 函 

   本校輔導室，推薦            同學參加貴校     學年度機

械科□階梯式；□其他式(精密機械產學訓班)建教合作班招生入

學；該生在對建教合作學制及貴校招生簡章內容充分理解之情況

下，接受本校推薦，特此證明。      

推薦學校 :(全銜)                                    

學校推薦人:(職章)                                   

 

學生姓名(簽名加蓋章) :                            

學生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學生代理人(簽名加蓋章):                              

報名單序號 :                                      

 

地   址 : □□□      (縣)市      鎮鄉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